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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最⾼限額抵押權？跟⼀般抵押權有什麼不同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李宜庭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4-07-12

案例

A和B兩⼈為⼯作上的朋友，A因為⾦錢週轉的需求⽽想要向B商借新臺幣（下同）700萬元，為求經商⽅
便，A希望與B約定7年內分次借還錢，這7年內需要週轉時可以借、賺到錢時也可以還。B雖然願意，但為
了預防將來A無法還清借款，希望A能先提供名下的房⼦做抵押。此時建議A和B兩⼈採⽤怎樣的抵押⽅
式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最⾼限額抵押權？

最⾼限額抵押權，指的是債務⼈或是第三⼈提供不動產作為抵押物，對債務進⾏擔保，債權⼈與抵押物的所有
⼈約定，針對債務⼈現在已存在或是將來當事⼈可以預⾒，在⼀定法律關係內發⽣的不特定債務[1]，如果債務
⼈最後沒有還清，債權⼈（同時也是抵押權⼈）就能夠將抵押的不動產拍賣，並且在雙⽅所同意設定的最⾼限
額內，對於所賣得的價⾦可以優先受償[2]。

⼆、跟⼀般抵押權有什麼不同？

最⾼限額抵押權的特殊之處如下，⽽與⼀般抵押權（或稱普通抵押權）[3]有所不同（詳表1）：

（⼀）抵押權可與債權獨⽴存在

在設定⼀般抵押權時，原則上需要先有債權存在，也就是需要先有債務⼈跟債權⼈借錢的事實，才能夠設定抵
押權[4]。⼀般抵押權也具有消滅上從屬性，如果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不再存在，抵押權也會⼀起消失不
⾒[5]。

但最⾼限額抵押權沒有類似的限制，可以先設定最⾼限額抵押後再有債權，⽽且不會因為所擔保的債權不存在
⽽消失[6]。

（⼆）擔保⼀定法律關係內不確定的債權額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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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⼀般抵押權

⼀般抵押權原則上在設定時就已經存有債權，所擔保的範圍就是以設定時的特定債權為限，優先受償範圍包含
債權⾦額、利息、遲延利息、違約⾦以及實⾏抵押權的費⽤[7]。舉例來說，如果債務⼈向債權⼈借40萬元，
並提出⾃⼰名下的⼟地設定抵押權，將借貸⾦額40萬元及前⾯提到優先受償範圍的項⽬都登記在地政機關的
登記簿上[8]，那麼所擔保的債權就是這筆40萬元借款，當債務⼈沒有在約定的期限前還錢時，債權⼈就可以
變賣或拍賣設定抵押的⼟地，再就拍賣抵押物所得到的錢中，優先收取擔保的40萬元借款本⾦，以及利息、
遲延利息、違約⾦和實⾏抵押權的費⽤。

2. 最⾼限額抵押權

與此不同的是，最⾼限額抵押權是從抵押權設定時起，到債權確定時為⽌，對⼀定法律關係內所⽣的債權加以
擔保[9]，因此雙⽅必須約定所擔保債權的範圍，並加以登記[10]。最⾼限額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可以在債權確
定前，因為債務⼈的還款與借款⾏為⽽不斷變動、增減額度，也就是說所擔保的債權額度可以是不確定的。舉
例來說，如果登記的最⾼限額抵押權額度是700萬元，雙⽅並約定了期限，債務⼈可以依實際需求向債權⼈借
還錢，只要⾦額加減後不超過最⾼額度700萬元就可以了；如果債務⼈先向債權⼈借了600萬元，後來還了
100萬元的借款，但之後⼜有⽤錢需求，只要約定期限還沒有到或債權確定前，債務⼈仍然可以再向債權⼈借
最多200萬元 〔700-（600-100）＝200〕。

不過要注意的是，最⾼限額抵押權只在雙⽅所約定登記的最⾼額度內提供擔保，也就是最⾼限額抵押權⼈只能
在這個額度範圍內優先獲得清償（唯⼀的例外是，實⾏抵押權的費⽤不會受到這個額度的限制，還是可以優先
獲得清償）[11]。因此，如果債權的利息、延遲利息以及違約⾦跟擔保的債權合計超過最⾼限額時，超過的部
分抵押權⼈不能主張優先受償[12]。

（三）擔保的期限

⼀般抵押權因為不能獨⽴存在，抵押權的期限是緊緊追隨所擔保的債權，不可以任意約定，必須與所擔保的債
權期間完全相同。⾄於最⾼限額抵押權，因為不需要先有債權才能設定，雙⽅可以任意約定期限；但為了發揮
最⾼限額抵押權的功能，並兼顧抵押權⼈及抵押⼈雙⽅的權益[13]，法律規定這個期限最⻑不能超過30

年[14]。
表1：⼀般抵押權和最⾼限額抵押權的主要差異⽐較表

 ⼀般抵押權 最⾼限額抵押權

與債權的關係 原則上先有擔保的債權才有抵押權 無先後限制，也不會因債權存在與否受到影
響

抵押權能否獨⽴存
在

原則上不能 可以



擔保債權 只擔保設定抵押權時所約定登記的特
定債權

債權確定前，在最⾼限額內，在雙⽅約定的
法律關係下陸續發⽣的所有債務

抵押權⼈可以優先
獲得清償的範
圍[15]

所擔保的特定債權數額、利息、遲延
利息、違約⾦與實⾏抵押權的費⽤

最⾼限額範圍內的債權數額、利息、遲延利
息、違約⾦與實⾏最⾼限額抵押權的費⽤

抵押權的期間 不可以任意約定，必須與所擔保的債
權期間完全相同

可以任意約定，但最⻑不超過30年

來源：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 

三、結論

如果A和B還沒有實際的借錢⾏為，但希望先約定7年的借款期限，並且約定好最多可以⽋多少，⽽且在這7年
內可以有借有還，以因應A未來7年間不時的週轉需求、賺到錢也可以先還，⽽B希望A提供名下房⼦做抵押的
話，為避免每次借錢與還錢時，需⼀再設定與塗銷抵押權[16]，此時最適合的抵押權設定⽅式就是最⾼限額抵
押，僅需在約定所擔保債權的範圍內，設定⼀次最⾼限額抵押權即可。

註腳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⺠事判決：「……僅於解釋該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時，應考量最⾼限

額抵押權制度原係因應⻑期或繼續性之交易、融資⽽⽣，對於偶然發⽣、⾮當事⼈可預⾒之債權，應予以
排除，合理界定擔保債權之範圍。」
⺠法第881條之1第2項：「最⾼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以由⼀定法律關係所⽣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
⽣之權利為限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1第1項：「稱最⾼限額抵押權者，謂債務⼈或第三⼈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，就債權⼈對
債務⼈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，在最⾼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860條：「稱普通抵押權者，謂債權⼈對於債務⼈或第三⼈不移轉占有⽽供其債權擔保之不動產，
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⾦優先受償之權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086號⺠事判決：「抵押權為從物權，以其擔保之債權存在為發⽣之要件，契
約當事⼈間除以債權之發⽣為停⽌條件，或約定就將來應發⽣之債權⽽設定外，若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，
縱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，⾃難認其抵押權業已成⽴。」
不過實務有放寬，認為即使抵押權成⽴時債權還沒存在，但只要實⾏抵押權、拍賣抵押物時有債權存在就
可以了，參最⾼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55號⺠事判決。

[4]

   ⺠法第307條：「債之關係消滅者，其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。」[5]

   最⾼法院66年台上字第1097號⺠事判例：「此種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除訂約時已發⽣之債權外，即將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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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發⽣之債權，在約定限額之範圍內，亦為抵押權效⼒所及。雖抵押權存續期間內已發⽣之債權，因清償
或其他事由⽽減少或消滅，原訂⽴之抵押契約依然有效，嗣後在存續期間內陸續發⽣之債權，債權⼈仍得
對抵押物⾏使權利。」

   ⺠法第861條第1項：「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、利息、遲延利息、違約⾦及實⾏抵押權之費⽤。但契
約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7]

   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：「下列⼟地權利之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喪失或變更，應辦理登記：……
六、抵押權。」
⼟地登記規則第111條之1：「申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時，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擔保債權之⾦額、
種類及範圍；契約書訂有利息、遲延利息之利率、違約⾦或其他擔保範圍之約定者，登記機關亦應於登記
簿記明之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1第2項：「最⾼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，以由⼀定法律關係所⽣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
⽣之權利為限。」
最⾼法院110年度台抗⼤字第1069號⺠事裁定：「於最⾼限額抵押權⼈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時已存在，
且為由約定之⼀定法律關係所⽣之債權，均為其擔保效⼒所及，抵押權⼈於其抵押債權未受全部清償前，
應得就抵押物之全部⾏使權利，……。」

[9]

   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。
⼟地登記規則第115條之1第1項：「申請最⾼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時，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契約書
所載之擔保債權範圍。」

[10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2⽴法理由「……⾄於實⾏抵押權之費⽤，依第⼋百⼋⼗⼀條之⼗七準⽤第⼋百六⼗⼀條
之規定，亦為抵押權效⼒所及。因此，不論債權⼈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（強制執⾏法第⼆⼗九條參照），
或依第⼋百七⼗⼋條⽽⽤拍賣以外之⽅法處分抵押物受償，因此所⽣之費⽤均得就變價所得之價⾦優先受
償，惟不計⼊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最⾼限額，併予敘明。」

[11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2：「
I 最⾼限額抵押權⼈就已確定之原債權，僅得於其約定之最⾼限額範圍內，⾏使其權利。
II 前項債權之利息、遲延利息、違約⾦，與前項債權合計不逾最⾼限額範圍者，亦同。」

[12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4⽴法理由：「……三、為發揮最⾼限額抵押權之功能，促進現代社會交易活動之迅速與
安全，並兼顧抵押權⼈及抵押⼈之權益，前項確定期⽇，不宜過⻑或太短，參酌我國最⾼限額抵押權實務
現況，應以三⼗年為當。爰於第⼆項明定之。⼜當事⼈對於此法定之期限，得更新之，以符契約⾃由原則
及社會實際需要，故設第三項規定。」

[13]

   ⺠法第881條之4第2項：「前項確定之期⽇，⾃抵押權設定時起，不得逾三⼗年。逾三⼗年者，縮短為
三⼗年。」

[14]

   假設這些擔保範圍都有依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、⼟地登記規則第111條之1和⼟地登記規則第1
15條之1第1項登記。礙於篇幅，不另外討論各項⽬沒有登記時，是否為抵押權效⼒所及。

[15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705號⺠事判決：「考量最⾼限額抵押權制度原係因應⻑期或繼續性之交易
、融資⽽⽣，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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